琼海市中医院消防维保服务项目需求书

项目介绍

琼海市中医院消防系统维保服务，涉及东风路院区、跃华路院区，总占地面积 58.5 亩。维保服务覆盖两院区所有建筑消防设施，含但不限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供水系统等12类基础设施，重点涵盖手术室、ICU、药品库房等特殊区域专用消防设施。

服务要求

对院区范围内的各类消防设施进行专业维护保养，确保消防系统始终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符合国家及地方消防相关法规与标准要求。

保障全院消防系统24小时处于合规运行状态，确保通过消防救援机构年度检查及专项抽查，降低火灾风险，保障医患及职工生命财产安全。

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修订）、《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2010）、《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及《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规标准。

维保范围：
	序号
	系统名称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消防供配电设施（含应急主备用电源、消防主机不间断电源UPS）
	主备电电池
	台
	1
	

	
	
	消防主机
	台
	2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报警控制器 ）
	声光报警器
	个
	207
	

	
	
	手动报警按钮
	个
	261
	

	
	
	显示盘(报警器）
	个
	45
	

	
	
	光电探测器
	个
	2731
	

	3
	消防供水设施（消防水池、水泵、增压、稳压设备等）
	增稳压泵电器控制柜
	个
	2
	

	
	
	喷淋泵
	个
	4
	

	
	
	消防水池
	个
	2
	

	
	
	消防水泵
	个
	4
	

	
	
	消防水箱
	个
	2
	

	4
	消火栓（消防炮）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消火栓
	个
	260
	

	
	
	室外消火栓
	个
	7
	

	
	
	水泵接合器
	个
	12
	

	
	
	喷淋
	个
	4804
	

	5
	防排烟系统（含风机、防火阀、排烟口、管道）
	防排烟系统
	套
	2
	

	
	
	送风机
	个
	19
	

	
	
	排烟机
	个
	10
	

	6
	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含备用电源续航检测）
	应急照明灯
	个
	562
	

	
	
	疏散灯
	个
	498
	

	
	
	安全出口灯
	个
	232
	

	7
	应急广播系统及消防专用电话系统
	电话分机
	个
	33
	

	8
	防火分隔设施（防火门、防火卷帘、防火封堵）
	挡烟垂壁
	个
	 29
	

	
	
	常开防火门
	个
	86
	

	9
	消防电梯（联动功能检测）
	消防电梯
	部
	3
	


维保内容及周期：

	序号
	维护项目
	工作内容
	周期

	1
	外观检查
	1、设备就位正常、无碰撞损伤、堵塞、固定牢靠；2、工作状态、线路连接，仪表指示正常；3、标牌、安全标志完好;
	每月两次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基本功能检测；2、试验火灾报警装置的声光报警显示；3、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试验（≤30s）；4、探测器报警试验（每次5%）；5、火灾报警控制器在手动和自动状态对灭火系统控制及显示；
	每月两次

	3
	消防水系统
	1、水泵启动试运转；2、检查消防水池、高位水箱的水位是否正常，阀门开启情况;
	每月两次

	4
	
	1、对报警阀进行放水报警试验；2、末端放水，检查每层水流指示器动作是否正常；3、检查喷淋头完好状况，消除异物；
	每季一次

	5
	
	1、检查消火栓内的部件（消火栓、水枪、水带）是否完整无损，有无锈蚀、渗水等情况；2、检查消火栓箱、门、玻璃是否完整，油漆有无脱落；3、消火栓箱内的转动部件润滑是否完好;
	半年一次

	6
	气体灭火系统
	1、对系统组件进行外观检查；2、检查钢瓶和启动瓶压力；3、检查灭火剂储瓶间的设备、灭火剂输送管道和支、吊架的固定情况；4、检查高压金属软管应无变形、裂纹及老化现象；5、检查灭火剂输送管道和喷嘴、孔口应无堵塞和损伤；6、对每个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自动试验;
	每季一次

	7
	消防应急广播及通讯系统
	1、检查消防应急广播音量；2、检查消防通讯电话；
	每月两次

	8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1、测试应急照明系统（每次 5%）；2、检查疏散指示标志（每次 5%）；
	每月两次

	9
	防火分隔系统
	1、抽检防火门有无变形、脱漆；2、抽检防火闭门器有无腐蚀；3、抽检防火门是否关闭灵活顺畅；
	每月两次

	10
	防排烟系统
	1、启动风机；2、检查风机联动功能；3、检查风阀线路，是否有腐蚀、脱线；
	每月两次

	11
	
	1、检查风机联动功能；
	每季一次

	12
	年度法定检测
	1、全系统100%检测，出具符合消防救援机构要求的检测报告；
	每年一次


维保服务要求：
投标人需定期派遣持有效证件的技术人员按上述维保内容及周期开展巡检工作，并在每次巡检完成后向招标方提交书面维保报告，报告需详细记录维保情况、设备运行状态及发现的问题和处理措施。

为招标方提供消防系统设备正确的使用、维修说明，定期在巡检时对故障设备进行维修。

负责对维保范围内的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开通，并确保调试后设备正常运行。

及时向招标方提供消防产品使用和改进的必要信息，配合招标方做好消防设施管理工作。

建立投诉处理机，接受招标方的维保服务投诉，并在 24 小时内采取纠正措施。

接到招标方维保需求后，响应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紧急情况需立即派员到场处理。

维保人员需具备相应的消防设施维保资质，且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维保人员的有效证件复印件备案。

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及更换，维保范围内所有设施设备的预防性维护、故障维修及必要零配件的更换。更换零配件的费用（包括配件本身、运输及安装调试人工）已包含在维保总价中，但单价超过人民500元的由院方按成本价承担（人为损坏、不可抗力损坏的除外）。维保方须保证所更换配件符合国家标准的全新合格产品。对于应急维修，维保方在接到院方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解决故障。



